伊脱贫组〔2018〕192号

伊川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关于印发《县级扶贫龙头企业认定和管理办法》的通    知

各乡镇（街道）、县直各有关单位：

《县级扶贫龙头企业认定和管理办法》已经伊川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18年9月28日

伊川县扶贫龙头企业认定和管理办法

为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鼓励龙头企业积极参与扶贫开发， 带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和贫困群众脱贫致富，按照《国务院扶贫 办关于完善扶贫龙头企业认定和管理制度的通知》（国开办发 〔2017〕62号）、《河南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认定和管理的实施意见》（豫脱贫办〔2018〕80号）、《洛阳市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市级龙头企业认定和管理办法》（洛脱贫办〔2018〕24号）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战略思想，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思路，积极鼓励龙头企业参与扶贫开发。县级扶贫龙头企业认定和管理，必须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以建立精准带贫减贫机制为导向，以贫困人口参与共享为基本标准。加强贫困地区龙头企业培育，增强辐射带动贫困户增收的能力。通过对县级扶贫龙头企业的重点扶持，辐射带动贫困地区和贫困农户调整产业结构，实现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生产、集约化经营，提高农村组织化程度，引导贫困地区农民有序进入市场，有效增加收入，加快脱贫致富步伐。

（二）管理体制。县级扶贫龙头企业认定依照国务院扶贫办 、省扶贫办、市扶贫办制定的认定条件与程序，县扶贫办会同相关部门组织认定并进行管理，乡镇（街道）级扶贫部门具体负责组织申报工作。

二、认定标准

（一）认定范围。一是以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储藏为主的企业及农产品市场或电商服务平台；二是其他大批量吸纳贫困地区劳动力就业的工业、旅游业或其他企业。

（二）认定条件。一是依法合规经营。企业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产权清晰，管理有序，有一定的经济效益，不欠税、不欠工资、不欠社会保险金，不亏损，所选扶贫项目应符合脱贫攻坚规划。二是建立稳定的带贫减贫机制。企业应履行扶贫责任，通过发展产业带动贫困户增收脱贫，包括吸纳贫困劳动力稳定务工就业、流转贫困户土地经营权参与产业化经营、整合专项扶贫资金和涉农资金投入项目形成资产折股量化给贫困村和贫困户等形式。三是具有明显的脱贫成效。企业应与合作社、贫困户之间签订较为稳定的合约关系，或形成长期稳定购销关系。原则上，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不低于50户。四是相关指标符合要求。农业生产或加工型企业、农业流通服务型企业、农产品专业批发市场的指标参照《河南省农业产业化省重点龙头企业认定和运行监测管理暂行办法》、《洛阳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洛政〔2016〕11号）的相关规定执行。其他类企业注册时间在二年以上，固定资产在三百万元以上，经营状况良好，银行信用等级在AA级以上（含AA级)。

三、申报和管理

（一）申报材料。一是企业基本情况，包括企业的现状、主营产品、覆盖带动贫困村、贫困农户的数量及措施等，并填写《伊川县县级扶贫龙头企业申报表》(见附件)；二是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须经发证机关盖章；三是企业的资信情况，须由相关银行提供证明；四是企业带动贫困农户能力和利益联结关系情况，须由当地乡镇政府提供说明，乡级扶贫部门汇总。

（二）认定程序。符合申报条件的企业自愿向所在乡镇（街道）政府提出申请，乡镇（街道）政府将企业申报材料上报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转行业主管部门进行审核，行业主管部门对企业运营是否符合行业部门管理要求进行把关审核，行业主管部门提出审核意见后报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由县脱贫攻坚领导中心办公室予以公示，公示无异议的由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发文授“伊川县扶贫龙头企业”称号，并颁发匾牌，享受相关文件规定的优惠政策同时汇总上报市扶贫办备案。

（三）动态管理。一是开展监测评估。建立县级扶贫龙头企业监测和评估机制，及时了解企业带贫减贫情况，重点察看带贫效果，实时进行动态监测管理，为县级扶贫龙头企业的退出提供依据。二是建立退出机制。建立县级扶贫龙头企业管理台账，对享受支持政策但没有履行带贫减贫责任、与农民利益联系不紧密、违规或违法经营、在申报和评估过程中提供虚假材料或存在舞弊行为、被工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损害贫困群众利益的企业，取消县级扶贫龙头企业资格，追回所享受的扶持资金，三年内不得再次申报，并依纪依规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进行处理。

四、支持政策

统筹使用扶贫和涉农资金，支持县级龙头企业到贫困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帮助贫困户稳定就业。支持县级扶贫龙头企业享受金融扶贫等相关优惠政策。鼓励整合“定点扶贫”等社会帮扶项目和资金支持县级扶贫龙头企业。要注重调查研究，及时帮助协调解决企业发展面临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对带贫减贫效果显著的县级扶贫龙头企业和典型案例，要加大宣传和推广力度，对做出突出贡献的企业给予表彰奖励。同时，向市扶贫办推荐市级扶贫龙头企业。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乡镇（街道）要高度重视县级扶贫龙头企业认定和管理工作，各行业主管部门要严格把握认定条件和认定程序，严格规范动态管理，根据本地实际有序开展认定和退出，切实发挥县级扶贫龙头企业带贫减贫作用。

（二）实施信息管理。认定的扶贫龙头企业，要及时录入扶贫龙头企业信息系统，根据动态管理监测的情况，披露“黑名单”和评估查处信息，及时在系统中标注更新。

（三）严格监督问责。加强对县级扶贫龙头企业认定和管理工作的监督，采取有效措施，切实防范在县级扶贫龙头企业申报、认定和兑现奖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徇私舞弊、以权谋私行为。坚决查处套取挪用扶贫资金或借扶贫名义进行权力寻租、勾结套利等行为，及时对有关责任人严肃问责。

各乡镇（街道）政府要根据本办法要求，切实组织好县级扶贫龙头企业的申报工作。

附件：伊川县县级扶贫龙头企业申报表

伊川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2018年9月28日印发

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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